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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文件  

 

为受私人收购或强制售卖影响的小业主提供支持  

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地 区 咨 询 平 台 委 员 介 绍 政

府为受私人收购或强制售卖影响的小业主提供的支持，并请委员

就可如何加强为九龙城区有关业主提供支持 提出意见。  

 

背 景  

( A )   《 土 地 (为 重 新 发 展 而 强 制 售 卖 )条 例 》  

2 .  政府在 19 9 6 年的《香港市区重建》政策文件中公布市区

更新策略，以处理市区老化，和改善旧区居民的居住环境问题。

策略的其中一环 是要制定法例，以便业权分散的楼宇能 在整合业

权后，把地段重新发展。 《土地 (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 )条例》

(《条例》 )经立法会在 1 99 8 年详细讨论 有关《条例》 草案后通

过，自 19 99 年正式生效， 有利业主和私人机构参与和加快旧区

重建。  

 

3 .  根 据 《 条 例 》 ， 任 何 人 士 为 了 重 新 发 展 土 地 向 土 地 审 裁

处 (审裁处 )申请 强制售卖令时，必须 符合指定的条件，审裁处才

会作出有关命令。有关条件包括申请人 须拥有地段的不分割 份数

不少于指明的百份比（根据《条例 》第 3 (1 )条，即不少于 90 %）；

基于申请地段上的 现有楼宇的龄期或其维修状况，该地段理应重

新发展；以及申 请人已采取合理步骤以获取该地段 的所有不分割

份数。  

 

4 .  为 了 提 高 私 人 物 业 业 主 重 新 发 展 其 楼 宇 地 段 的 能 力 ， 以

解决楼宇失修的问题，并考虑到香港楼宇日趋老化 ，及配合香港

不断转变的经济环境，政府 于 20 10 年年初订立了《土地（为重

新 发 展 而 强 制 售 卖 ） （ 指 明 较 低 百 分 比 ） 公 告 》  (《 公 告 》 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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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以附属法例形式提交立法会审议。《公告》就三类地段（即（ i）

地段上每个单位各占该地段不分割份数的 1 0 %以上；（ i i）地段

上所有楼宇的楼龄均达 5 0 年或以上； 以及（ i i i）地段并非位于

工业地带，而地段上所有楼宇均属工业大厦及楼龄均达 30 年或

以上）订明较低的强制售卖土地申 请门坎，由 拥有不少于 90 %业

权降至不少于 80 %业权。《公告》并无改变《条例 》下的其他要

求，即申请人仍须令土地审裁处信纳基于现有楼宇的楼龄或其维

修状况，该地段理应重新发展，及多数份数拥有人已采取合理步

骤以获取该地段的所有不分割份数，才可获审裁处 考虑 发出强制

售卖令。有关《公告》经立法会审议，于 20 10 年 4 月 1 日生效。 

 

( B )   地 产 代 理 监 管 局 的 规 管  

5 .  现 时 ， 部 份 发 展 商 会 委 托 地 产 代 理 协 助 他 们 进 行 旧 楼 收

购，亦有部份专门从事收购旧楼的公司同时兼营地产代理工作。

地产代理的执业手法受 地产代理监管局（监管局）规管。监管局

是根据《地产代理条例》成立的法定机构，负责规管地产代理执

业，提高地产代理的专业水平。就收购旧楼的活动而言，监管局

会根据《地产代理条例》及其附属法例规管参与收购旧楼活动的

地产代理从业员 的手法。  

 

6 .  政 府 非 常 关 注 地 产 代 理 从 业 员 在 进 行 收 购 旧 楼 工 作 时 的

执业手法。监管局已于 20 1 0 年 8 月发出执业通告 （附件 一 ），

列 明 地 产 代 理 在 协 助 发 展 商 收 购 旧 楼 单 位 以 作 重 建 用 途 时 应 遵

守的法例要求和行为准则。倘若市民有理由相信地 产代理在参与

收购旧楼的过程中，违反《地产代理条例》及其附属法例、或由

监管局发出的《操守守则》和执业通告 等，可向监管局作出投诉 。

若地产代理涉及违规行为，监管局会对有关个案作出调查，并对

被证实违规的地产从业员采取纪律处分。  

 

7 .  发展局与监管局已加强联系，透过个案转介，处理有关的

投诉。若居于旧楼的市民受到怀疑与收购活动有关的滋扰，包括

公共卫生、楼宇安全 或治安问题，亦 可向有关的政府部门求助，

包括食物环境卫生署 、屋宇署或警方 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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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 土 地 审 裁 处 庭 长 发 出 有 关 调 解 的 指 引  

8 .  为鼓励在强制售卖土地案件中 有关各方会先进行 调解，土

地审裁处庭长根据《土地审裁处条例》 (第 1 7 章 )第 10 (5 ) ( a )条已

发出指示（附件 二），从 20 1 1 年 2 月 1 5 日起，要求诉讼各方在

强制售卖土地案件未审理前，尽快尝试调解。根据该指示，土地

审裁处可把诉讼人士 不合理地不参与调解，作为根据《条例》进

行的强制售卖土地案件的审理 中，是否批出强制售卖令 和裁定讼

费的其中一项考虑。  

 

发 展局 向小业 主提供 的支 持  

( A )   免 费 信 息 服 务  

9 .  政府非常重视为可能受《条例》影响的小业主提供支持。

为了让小业主更充分掌握有关《条例》和《公告》的详情、强制

售卖的程序、小业主的权益以及保障等，自 2 01 0 年 4 月 1 日起 ，

发展局委托香港房屋协会（房协）在香 港测量师学会的专业支持

下，在其 10 个物业管理咨询中 心就强制售卖程序及其他相关事

宜向公众提供免费信息服务。有关房协 信息服务的简介，可参阅

附 件三 。  

 

1 0 .  截至 20 1 1 年 8 月底，房协共 收到 33 7 个有关《条例》和

《公告》的查询， 当中有 56 个查询涉及九龙城区的物业。 大部

分查询与强制售卖的申请 资格和程序 、小业主的权利和保障、以

及物业售价及赔偿评估有关 。  

 

( B )   两 项 先 导 计 划  

1 1 .  发展局亦于 20 1 1 年 1 月 2 7 日推出「调解先导计划」及「支

持长者业主外展服务先导计划」，为面对重建的旧楼业主提供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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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支持。  

 

1 2 .  「调解先导计划 」旨在协助根据《条例》提出或打算提出

强制售卖土地申请所涉的各方，进行自愿性质的调解。发展局为

计划提供财政支持，包括开发成本 1 24 万元、营运开支 1 6 0 万元

及预留 50 万元以向合资格的长者业主提供支付调解员费用的资

助。  

 

1 3 .  负 责 提 供 服 务 的 联 合 调 解 专 线 办 事 处 有 限 公 司 (办 事 处 )

是由香港调解会、香港大律师公会、香港律师会、特许仲裁学会

（东亚分会）、香港仲裁司学会、香港建筑师学会、香港测量师

学会和香港和解中心共同成立。办事处会为参与调解先导计划的

业主提供专业的调解员转介服务，协助业主进行有效的对话 和商

谈，务求双方在中立的专业调解员 的 协助下，就分歧找寻互惠互

利的解决方案。 有关「调解先导计划」的详情，可参阅 附 件四 。 

 

1 4 .  截至 20 1 1 年 9 月底，「调解先导计划」已接获 2 5 宗调

解服务申请。在 25 宗申请当中，一宗已成功调解并达成和解协

议；另有 1 5 宗申请所涉双方在接触先导计划后，自行达成协议 ；

3 宗申请所涉的其中一方拒绝进行调解； 余下 6 宗仍在处理中。  

 

1 5 .  此外，由于旧楼长者业主可能较难获得全面信息，发展局

以 14 3 万元委聘了长者安居协会提供「支持长者业主外展服务 先

导计划」。协会的社工会主动向长者业主讲解物业 收购的一般做

法和根据《条例》进行强制售卖的程序。当个别长者业主需要进

一步协助时，社工会作适切的跟进，包括免费为长者业主查契，

核实其物业是否属适用八成强制售卖申请门坎的地段类别，并会

按长者业主的意愿，将其个案转介测量师等专业人士征求意见，

以期向旧楼长者业主提供贴身和到位的外展支持服务。有关「支

持长者业主外展服务先导计划」的详情，可参阅 附 件五 。  

 

1 6 .  截至 20 1 1 年 9 月底，「支持长者业主外展服务先导计划」

共处理 44 宗长者求助个案，并为 个 案中长者提供信息服务及情

绪支持。外展计划的社工亦进行了 67 次家访、 1 5 5 次楼宇宣传

（即由工作人员主动到旧楼逐户派发单张以接触长者业主）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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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3 9 次到各区长者中心举办有关《条例》的讲座。  

 

( C )   公 众 教 育 及 宣 传 － 公 开 讲 座 、 短 片 及 电 台 宣 传  

1 7 .  为加强公众教育 及 宣传，发展局于 20 1 1 年 1 月 2 7 日同

时推出上述两项先导计划及 介绍《条例》的公众教育短片 ，以简

单易明的方法阐释收购物业及强制售卖土地的程序，并 让旧楼业

主认识他们在强制售卖下 的权益及可获得的支持和协助。短片已

上载发展局以及两项先导计划的专题网站 ，并已分发全港楼龄达

4 0 年以上的旧楼的业主立案法团 。  

 

1 8 .  在香港测量师学会 的全力支持下，发展局亦于本年 7 月 8

日及 10 月 7 日两次安排长者安居协会、联合调解专线办事处 有

限公司联同香港测量师学会 ，在香港测量师学会位于中环的会址

举办有关《条例》及两项先导计划的公开讲座，而市区重建局 (市

建局 )辖下的市区重建中介服务有限公司，亦 有派员出席 10 月 7

日的讲座，介绍市建局 可如何以「促进者」角色协助业主自发联

合出售的中介服务。 我们现正筹备于 2 012 年 3 月 2 日于同一地

点举行下一次公开讲座。此外，联合调解专线办事处 有限公司 更

于本年 10 月期间 透过电台宣传，推 广上述两项先导计划及房协

的免费信息服务。   

 

( D )   延 长 两 项 先 导 计 划  

1 9 .  有 鉴 于 过 去 一 年 向 土 地 审 裁 处 申 请 强 制 售 卖 的 个 案 数 目

显著上升（自 20 09 年 10 月 至 2 01 0 年 9 月的申请数目为 1 2 宗，

而自 20 1 0 年 1 0 月至 20 1 1 年 9 月的申请数目为 4 4 宗），发展局

经初步检讨两项先导计划 的成效后，决定于两项计划的一年期届

满后，延长计划至 20 1 3 年 1 月底。  

 

2 0 .  由 于 有 需 要 增 加 「 支 持 长 者 业 主 外 展 服 务 先 导 计 划 」 的

人手，我们会透过公开招标 ，批出新一年的服务合约，把现时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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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一队外展服务队，增加至两队。 我们会于 20 12 年下半年 ，再

次检讨两项先导计划的成效。  

 

( E )   支 持 九 龙 城 区 的 旧 楼 业 主  

2 1 .  「调解先导计划」及「支持长者业主外展服务先导计划」

自推出以来，一直有为九龙城区可能受私人发展商收购或强制售

卖影响的小业主提供支持。 在「调解先导计划」下处理的 25 宗

调解服务申请当中，有一宗涉及九龙城区的物业业主。在「支持

长者业主外展服务先导计划」下处理的 4 4 宗长者求助个案当中 ，

有 7 宗涉及九龙城区的物业业主。两项先导计划的服务提供机构

亦于本年 9 月应九龙城民政事务处的邀请，出席九龙城区大厦管

理座谈会，介绍两项计划。  

 

2 2 .  为 进 一 步 支 持 九 龙 城 区 可 能 受 私 人 收 购 或 强 制 售 卖 影 响

的旧楼业主，发展局会 视乎需要，安排上述两项先导计划的服务

提供机构，联同香港测量师学会及 市建局 ，特别 于九龙城区举办

其他公开讲座，以加深区内可能受影响业主对《条例》和有关计

划的认识。  

 

其 他数 据  

2 3 .  根据屋宇署在 20 10 年年初进行的调查，本港有 4  0 00 幢

楼龄达 50 年或以上的旧楼，当中九龙城区有大约 1  00 0 幢这类

旧楼，占总数 27 %
註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

  在 2010 年 1 月马头围道 45J 号楼宇倒塌事件后，屋宇署展开一项特别行动，巡

 查本港全部楼龄达 50 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。屋宇署的报告按照这些楼宇的状况将

 其分为四个类别，即组别 I – 需要进行紧急维修的楼宇；组别 II – 有明显欠妥

 地方的楼宇；组别 III – 有轻微欠妥地方的楼宇；以及组别 IV – 没有明显欠妥地

 方的楼宇。本港共有 1 032 幢楼龄达 50 年的楼宇属于组别 I 及 II。 

 

在九龙城区 1 000 幢楼龄达 50 年的旧楼当中，大约有 320 幢须要尽快维修或有明

显欠妥的地方， 占全港这类楼宇总数的 31%(百分比在各区之中最高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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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自《条例》在 19 99 年生效至 20 1 1 年 9 月底，土地审裁

处共收到 1 19 宗申请，当中有 31 宗获发出强制售卖令； 一宗申

请基于未能令审裁处信纳有关地段有重新发展的需要而遭拒绝；

4 9 宗 个 案 基 于 各 种 原 因 已 经 暂 缓 执 行 或 由 申 请 人 撤 销 申 请 ； 另

有 3 8 宗个案现正处理中。  自 20 10 年 4 月 1 日至 20 11 年 9 月

3 0 日收到的申请有 54 宗，当中有 1 6 宗是根据八成门坎而提交

的申请。  

 

2 5 .  在 3 1 宗 已获发出强制售卖令的个案中， 有 2 6 宗已成功

售卖土地。除却一宗未有现有用途价值公开数据的个案外，平均

而言，各有关地段的拍卖成交价是相关地段现有用途价值的 2 .5

倍。换言之，小业主可摊分的收益平均是其物业市值的 2 . 5 倍。  

 

2 6 .  在全港共 1 19 宗强制售卖申请当中 ，涉及九龙城区物业

而有待审理的申请共有 6 宗（其中 有 2 宗申请涉及 80 %门坎适用

地段）。有关个案的详情 ，可参阅附件 六 。  

 

咨 询意 见  

2 7 .  请 委 员 备 悉 以 上 数 据 ， 并 就 可 如 何 加 强 为 九 龙 城 区 可 能

受私人收购或强制售卖影响的 旧楼小业主提供支持， 提出意见 。 

 

 

 

发 展局  

联 合调 解专线 办事处 有限 公司  

长 者安 居协会  

2 0 11年 11月  


